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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持續不斷的紛紛擾擾，在佔據了媒體大部分的版面之餘，也讓其他的新聞相形失色，甚至被完全忽視。其中一個作者認為值得關心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讀者們注意、但似乎缺乏討論的，即是立法院在約十天前三讀通過的「公益勸募條例」。
這個條例訂定的宗旨是「有效管理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保障捐款人權益」。細看條文主要的內容即可發現，這個條例賦予行政和司法單位干預民間公益團體募款行動及帳目的機會，「違反」的團體或組織甚至會遭到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處罰。作者認為，這個條例的通過其實代表著公民社會發展上的挫敗。
假設現在有一個民間組織要募款，根據這項條例，得事先向主管機關報備。如果募到了一百萬元，由於規定辦理募款活動的支出只能佔十五％，於是募款單位要在十五萬元範圍內支付所有的人力、場地、和其他募款活動衍生的費用。然後，要在三十日之內將捐贈人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呈報主管機關備查；經費使用完後三十日內，還必須將使用計畫、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再報主管機關備查；如果經費有剩餘，也不得移作其他非原先報備之公益用途，否則還要寫報告，以及再經過主管機關備查。
如果違反以上這些規定，都可能被處以罰款，而且還可以連續處罰。條例中甚至明訂：「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勸募活動辦理情形及相關帳冊，勸募團體及所屬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這些規定不只是增加民間團體大量的文書及行政負擔，而且明顯的擴增了國家機器介入民間團體運作的權力。
從過去的經驗可知，當執政黨要懲罰或警告一個營利性企業時，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檢查帳目。「公益募款條例」的通過，必然也會產生類似效應。由於許多的民間公益組織是在挑戰國家體制及政商關係，故會因此處於可能被國家以帳目不清為由，藉機騷擾、打壓的風險中。
從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言，主管機關對於民間組織的財務狀況進行形式審查或許可被接受。當一個抗衡、監督國家和市場機制的民間公民組織，被認為對於本身的財務不能自行管理和監督、而拱手讓國家介入時，已經形同公民社會的自我削弱及獨立立場的斲傷。
「公益勸募條例」對於民間公益組織的募款和使用層層干預、管理、和嚴厲處罰，相較之下，對於政府機關的募款，不但給予合法的基礎，而且手續簡單、罰款輕微。在條例的第五條中，雖明訂各級政府機關或機構不得發起勸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限」。但誰來定義什麼是重大災害呢？當然還是政府機關本身。對於政府募款的監督，則是委由其上級機關負責。相對於民間單位要提出繁瑣的明細和報告，募款的政府機關只需提出辦理情形。
民間單位如果沒有在期限內提出相關報告和資料，最低的罰金是從一萬元到四萬元，政府機關最低處罰則為三千元。但如果上級主管機關沒有進行實質的監督，這項條例也沒有處罰的規定。於是可以預見，類似過去九二一大地震時內政部開立帳戶讓民眾捐款、南亞海嘯發生後新聞局出面募款等不恰當的舉動，照樣會出現；經費使用被質疑、但最後並未追究責任的現象，也將會繼續發生。
於是，這個條例真正宗旨似乎是：有效管理「民間的」勸募行為、讓「國家」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但不保證能「保障捐款人權益」。
整體看，「公益募款條例」是為政府機關募款合法化，卻不訂定有效管理，也讓民間幾乎沒有監督的空間；但，相對而言，卻讓國家機器得以在各個階段干預民間公益組織的募款行為、帳目、和使用，執行的結果將是讓民間團體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更為壓縮。
在戒嚴時期所訂定的「人民團體法」原本就已經對民間團體的申請成立和會計事務制訂多項繁瑣的規定，侵害到人民結社的自由，也曾多次被一些團體要求廢止或大幅修正，但因為內閣人事變動頻繁而迄無進展。如今「公益勸募條例」的通過，更將使得民間團體承受更多的束縛。國家機器擴權的同時，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卻是在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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